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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R-2021-06004

长住建发〔2021〕33号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既有

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相关单位：

《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作的通

知》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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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既有多层住宅

增设电梯工作的通知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作，方便人民

群众生活，扎实办好民生实事，现结合我市实际，就做好既有

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原则

遵循“政府指导、业主自愿、依法监管、确保安全”的原则，

对符合电梯增设条件的既有多层住宅做到能装尽装。

二、目标任务

2021年长沙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建设 1200台。其中：

芙蓉区增设 200 台，天心区增设 200 台，岳麓区增设 200 台，

开福区增设 200台，雨花区增设 200台，望城区增设 50台，长

沙县增设 50台，浏阳市增设 50台，宁乡市增设 50台。

2022年长沙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建设 1200台。其中：

芙蓉区增设 180 台，天心区增设 180 台，岳麓区增设 180 台，

开福区增设 180台，雨花区增设 180台，望城区增设 100台，长

沙县增设 100台，浏阳市增设 50台，宁乡市增设 50台。

在当年度内完成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部门联合备案手

续，并经市、区两级统计部门确认的数据，认定为当年度完成

目标任务数。

内五区增设电梯财政补贴 10万元/台，按照实际完成数量进

行补贴，所需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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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区县(市)可参照制定相关补贴政策。鼓励各企事业单位

在政策条件允许下出台增设电梯内部补贴政策。

三、职责分工

（一）成立全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协调小组，市

住建局、市资规局、市市场监管局、市财政局、市人居环境局、

市城管局、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统计局、市公

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以及各区县（市）人民政府为成员单位，

领导全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作。由市住建局局长任组长，

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市住建局，由市住建局相关责

任人担任办公室主任。

（二）各区县（市）人民政府是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

作的责任主体，领导本行政区内的增设电梯工作，组织落实增

设电梯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应在区县（市）政务中心设立一站

式审批窗口，由区住建局牵头承办，区资规局、区市场监管局

联合审查，负责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备案等工作。区发改部

门按照物业服务收费管理的相关规定，负责增设电梯运行维护

服务费指导工作，区市场监管局应加强增设电梯安装、维保、

使用管理的监管。

（三）各街道（乡镇）、社区（村）负责增设电梯的备案、

公示公告、政策解释与宣传、因增设电梯而产生的矛盾纠纷协

调和调解工作。街道司法所应积极介入矛盾纠纷调解，提供法

律支持。

（四）水、电、燃气、通讯等单位应积极支持增设电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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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过程中电力扩容、管线迁移等工作，按原标准、规模还建，

优先安排施工，缩短施工周期，只收取基本人工和基础材料费

用，具体收费标准由实施单位向社会公布。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调度考核机制。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压实

属地责任，合理分解工作任务指标，将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

工作结合“精美长沙”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一起推进，电梯连廊

布局合理、美观实用，最大程度保持房屋统一的结构和风貌，

实现增设电梯与原有房屋的整体和谐。增设电梯工作列入市政

府对各区县（市）政府的民生实事考核，市绩效办、市住建局

等市直相关部门应就增设电梯工作不定期调度各区人民政府、

水、电、燃气、通讯等单位，确保任务落实。

（二）优化申报办理程序。市住建局应牵头制定和发布既

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申请资料格式文本，统一规范全市增设电

梯工作申请和办理业务流程。探索建立增设电梯工作网络审批

平台，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办结，提高工作效率，方便群众办理。

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管局应面向社会定期发布增设电梯设

计单位、土建施工单位、房屋安全鉴定单位、电梯设备安装和

维保单位名录，为群众增设电梯提供更多选择和参考。

申请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

条规定，就增设电梯的意向和具体方案等问题进行充分协商，

应当由该单元房屋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

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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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

书面签署同意意见，签订增设电梯项目协议书等。

（三）加强运行维护管理。增设电梯竣工验收合格后，鼓

励相关业主将增设电梯的设计图纸和竣工验收合格等资料同时

向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和小区业主委员会备案，并与物业服务企

业签订电梯使用管理委托合同，由物业服务企业有偿提供电梯

使用管理服务。无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小区鼓励由社区（村）

有偿代管或授权社区（村）委托第三方有偿提供电梯使用管理

服务。

（四）提升监管服务水平。增设电梯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

内提出异议的，街道（乡镇）、社区（村）应进行协调和调解，

经协调后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属地街道（乡镇）、社区（村）

应支持符合法定表决要求的申请人增设电梯。增设电梯施工过

程中，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应提供便利条件，配合街道（乡镇）、

社区（村）和相关部门进行现场监督管理，发现违规行为及时

制止并上报。已办理备案手续的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程，

任何人员不得阻挠、破坏施工，由此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市住建局、市资规局、市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应积极运

用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通过“红黑榜”、“曝光台”等方式，

强化对增设电梯相关单位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及时曝光、

严肃查处未办理增设电梯备案手续施工、不按照标准规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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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照图纸施工、不文明施工、不按照安全规范施工，材质以

次充好、弄虚作假等行为。强化事中事后的监管和督查，区县

（市）质安监督机构负责土建施工过程的质量安全监管，街道、

社区积极配合，确保增设电梯的工程质量安全。

（五）开展示范创优活动。在全市组织开展年度“增设电梯

工作示范社区”、“增设电梯工作先进个人” 评比活动，发掘和表

彰全市增设电梯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具体

由市住建局负责，汇总各区争先创优结果后报市政府进行表彰。

市财政局要统筹安排每个创建年度内五区各 30万元补助资金，

列入财政预算，内五区要制定年度争先创优评比方案，并按照

不低于市级补助标准安排配套补助资金。其他区县（市）参照

标准自行安排资金奖励，“先进个人”按照相关政策要求给予

奖励。

本通知自 2021年 5月 18日开始施行，有效期 5年。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年 5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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